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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萬柏毅

電話：04-7531859

電子信箱：one61118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6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602198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之申請乙案，請貴校轉知所屬

符合資格並有意申請換證之教師，於106年7月14日（星期

五）前檢附相關申請資料送府彙辦，逾時不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6年2月20日府教特字第10600555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教育部101年4月12日臺訓（三）字第1010046968C號

令釋專任輔導教師資格，自106學年度起，擔任國民小學專

任輔導教師應具有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。

再依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

對照表實施要點」說明之第4、6點略以：現職國民小學教

師，自97學年度起曾受聘為國民小學輔導教師或輔導主任

、輔導組長年資達3年（含）以上（包含取得合格教師證

書後，曾任3個月以上國民小學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之年

資），且為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（含輔系、雙主

修）或持有輔導（活動）科/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

專長教師證書者，可免修習本專門課程學分，申請加註輔

導專長教師證書；現職國民小學教師係指現職國民小學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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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內合格專任教師，申請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之申請期

限至105學年度（106年7月31日止）止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查上開本府函文說明三，考量103年8月1日起初聘之輔導

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或持有輔導（活動）科/綜合活動

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，而且擔任學校輔導工作

之現職國民小學教師，已具備相當之理論與實務專業，因

年資適逢申請期限，故教育部同意比照「國民小學教師加

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」說明

之第4、6點，得申請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。

四、請貴校轉知有符合資格並有意申請換證之教師，於106年7

月14日（星期五）前檢附相關申請資料送府彙辦，逾時不

候，相關申請表件可至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加註領域專長網

站（http://ltmm.ntcu.edu.tw/eteach/）下載並參考網

址上之範例填寫。

五、自106學年度起，擔任專任輔導教師應具有國民小學加註

輔導專長教師證書，如貴校正式專任輔導教師尚未換證者

，請務必提出申請，以符合擔任資格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信義國中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7-06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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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
